南京审计大学赴西部省份审计机关就业
毕业生学费补偿申请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
年月
	

	身份证号
	
	学院
	

	所学专业
	
	本人电话
	

	毕业时间
	
	学历
	
	电子邮件
	

	家庭详细地址
	
	邮编
	

	就业单位名称
	

	就业单位地址
	
	邮编
	

	就业单位联系电话
	
	签约年限
	

	应该交纳学费金额＊
	
	实际交纳学费金额＊
	

	用于学费的贷款金额＊
	
	申请补偿
金额＊
	

	学院审查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财务处对实际交纳学费及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审查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经审核，同意办理补偿手续，最终核定补偿金额为人民币         元。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处金额为申请人最后学历相应学制规定年限内的学费金额和用于学费的贷款金额。
填写说明：
1.所有表格电子输入后打印，若手写请保证字迹准确、清晰；
2.就业单位相关信息与三方协议保持一致；
3.签约年限用大写数字；
4.实际缴纳学费栏填写本人在校期间实际缴纳的学费，不包括住宿费等，若有转专业情况，请分别累加，若有减免学费情况，那么该栏填写减免过后实际缴纳学费金额。欠费学生填写实际交纳的学费总额。
5.贷款金额栏填写本人在校期间用于学费的贷款金额；
6.申请补偿金额为申请人最后学历相应学制规定年限内的学费金额。例如：研究生毕业时只可以申请补偿研究生期间的学费，在本科时期申请的助学贷款和学费则不在补偿范围。
7.财务处对实际交纳学费及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审查意见一栏请以学院为单位前往财务处审核盖章后统一提交学生处和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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